亚通电子皮卡车采购文件

浙江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就亚通电子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亚通电子皮卡车进行公开询比采购，欢迎意向单位参加本项目采购活动。
一、编号：YTFZB-2025-1032
二、采购内容及要求：

1.采购内容

本次采购皮卡车1辆。
2、质量及技术要求

（1）供应商响应的产品必须符合现行行业国家标准及环保要求。

（2）需提供车辆出厂检验合格证。

（3）车辆主要配置要求如下：

	序号
	项目
	参数
	备注

	1
	车辆品牌
	国产品牌
	

	2
	能源类型
	汽油
	

	3
	燃油标号
	92#
	

	4
	排量(L)
	1.8以上
	

	5
	进气形式
	自然吸气或涡轮增加
	

	6
	环保标准
	国VI
	

	7
	最大功率(kW)
	150以上
	

	8
	最大扭矩(N·m)
	350以上
	

	9
	最大载重质量(kg)
	450kg以上
	

	10
	驱动方式
	四轮驱动
	

	11
	变速箱类型
	自动挡
	6档以上

	12
	货箱尺寸(mm)
	1700x1500x500以上
	

	13
	主/副驾驶座安全气囊
	有
	

	14
	ABS防抱死
	有
	

	15
	制动力分配(EBD/CBC等)
	有
	

	16
	刹车辅助(EBA/BAS/BA等)
	有
	

	17
	牵引力控制(ASR/TCS/TRC等)
	有
	

	18
	车身稳定控制(ESC/ESP/DSC等)
	有
	

	19
	胎压监测功能
	有
	

	20
	驾驶辅助影像
	有
	倒车影像或360


3、交货期：在采购合同签订后的30天内。
4、车辆交付与验收：由采购人委派人员现场验车并完成交交付手续。
5、最高报价限价：16万元。
6、付款条件：
签订合同后7天内，采购人支付合同价 5%作为预付款；

车辆到货后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七天内，采购人再支付 95%余款；

供应商提供相应货款的有效增值税发票。
三、供应商应具备的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

（2）为所提供车辆品牌的授权经销商或车辆贸易商。
（3）未被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未被“信用中国”（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供应商所需提交的材料
（1）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等证明文件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2）业绩证明一览表（见附件2，供应商须有同型号车辆供货的业绩）；
（3）技术响应一览表（见附件3）；
（4）报价函（见附件4）； 

（5）售后服务能力及方案；

五、评审办法：最低价法。
六、响应文件的递交：截止时间为 2025年12月12日10时 ，请有意向供应商在截止时间前将响应文件提交给我公司（纸质；正本及副本各一份；装订成册封装并加盖公章及法人章）。
七、评审时间和地点：评审时间同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地点为浙江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楼会议室。
八、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亚通电子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

联系人：金先生
         联系电话：18268169118
组织单位：浙江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办公室

联系人：严先生            联系电话：17858960665
邮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紫金港科技城金蓬路372号

监督部门：浙江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内部审计部  

联系人：何先生          联系电话：0571-88965322 
地    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镇金蓬街372号
浙江亚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采购办公室

                                                         2025年12月5日
响应文件封面
响应文件
项目名称:        亚通电子皮卡车         
采购编号:        YTFZB-2025-1032          
响应文件内容：         响应文件          
供应商：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名或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1

供应商基本情况表

	 供应商名称
	

	注册地址
	
	邮政编码
	

	联系方式
	联系人
	
	电 话
	

	
	传  真
	
	网 址
	

	法定代表人
	姓名
	
	成立时间
	

	开户银行
	
	注册资金
	

	账号
	

	组织结构
	

	社会统一

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备注
	


备注：需附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2
业绩证明一览表（业绩汇总）

	序号
	业绩名称
	合同签订日期
	合同金额（万元）
	备注（建设规模或建设内容）

	
	
	
	
	

	
	
	
	
	

	
	
	
	
	

	
	
	
	
	

	
	
	
	
	

	
	
	
	
	

	
	
	
	
	

	
	
	
	
	

	
	
	
	
	

	
	
	
	
	

	
	
	
	
	

	
	
	
	
	


备注：需附业绩合同复印件、验收证书。

附件3
技术响应一览表
项目名称：亚通电子皮卡车
	序号
	名称
	技术参数
	响应情况
	备注

	1
	车辆品牌
	国产品牌
	
	

	2
	能源类型
	汽油
	
	

	3
	燃油标号
	92#
	
	

	4
	排量(L)
	1.8以上
	
	

	5
	进气形式
	自然吸气或涡轮增加
	
	

	6
	环保标准
	国VI
	
	

	7
	最大功率(kW)
	150以上
	
	

	8
	最大扭矩(N·m)
	350以上
	
	

	9
	最大载重质量(kg)
	450kg以上
	
	

	10
	驱动方式
	四轮驱动
	
	

	11
	变速箱类型
	自动挡
	
	

	12
	货箱尺寸(mm)
	1700x1500x500以上
	
	

	13
	主/副驾驶座安全气囊
	有
	
	

	14
	ABS防抱死
	有
	
	

	15
	制动力分配(EBD/CBC等)
	有
	
	

	16
	刹车辅助(EBA/BAS/BA等)
	有
	
	

	17
	牵引力控制(ASR/TCS/TRC等)
	有
	
	

	18
	车身稳定控制(ESC/ESP/DSC等)
	有
	
	

	19
	胎压监测功能
	有
	
	

	20
	驾驶辅助影像
	有
	
	

	其他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4
报 价 函

亚通电子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

1. 我方已全面阅读和研究了亚通电子皮卡车采购文件，已充分理解并掌握了本项目的全部有关情况。同意接受采购文件的全部内容和条件，并按此确定本项目的要约内容，以本报价函向你方发包的亚通电子皮卡车采购全部内容进行报价。

2. 我方愿意以（大写）          元（￥           ）的总报价承接该项目，已理解并同意按这个供货，按付款条件付款。增值税专用发票税率：    %，交货期：    日历天，质量保证期：    个月。

3. 我方承诺在报价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报价文件。

4. 我方将严格按照有关采购文件的规定参加报价，并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标价的报价，对评审结果也没有解释义务。

5．如我方确定为成交供应商：

（l）我方承诺在收到通知后，按时与你方签订合同。

（2）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车辆交付。

（3）我方承诺本报价函在采购文件规定的提交文件截止时间后，在响应有效期（60天）期满前对我方具有约束力，且随时准备接受你方发出的成交通知。

（4）我方承诺在合同协议书正式签署生效之前，本报价函构成我们双方之间共同遵守的文件，对双方具有约束力。

6．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报价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7．我方联系人及联系电话为：                                  。
报价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附件5
授权委托书

（适用于有委托代理人情况）

本人       （姓名）系           （报价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        （姓名）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 亚通电子皮卡车的报价文件、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委托期限：                     。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报价单位：                              （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

身份证号码：                                          
委托代理人：            （签字） 电话                 
身份证号码：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或另附）


	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

（或另附）


附件6
  皮卡车 购置合同

              日期：     年  月  日

签订地点：浙江杭州

甲方（需方）：亚通电子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

乙方（供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经协商，达成以下条款，并由双方共同遵守。

一、合同产品名称、型号、金额、数量等

	序号
	货物名称
	品牌、型号
	数量
	单位
	单价
	含税总金额

	1
	皮卡车
	
	1
	
	
	

	未税金额：
	税额：

	合计人民币金额
	¥          （大写：     ）

	备注：乙方需向甲方提供（13%）增值税专用发票。


二、付款方式、交货时间、交货地点
付款方式：签订后后七天之内，甲方支付定金10000元；车辆到店后验收合格后，甲方支付剩余款项。

乙方提供相应货款的有效增值税发票。
交货地点：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泗安镇府前街亚通电子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内。

三、质量及技术要求

1. 产品保质期为验收合格之日起   年，保质期内由乙方负责免费维修保养，终身维护。
2. 按国家及行业标准规范、技术相应的要求进行验收。

五、交货状态、包装、运输及到货验收

1. 产品按行业相关标准包装，包装物供方不回收；所供产品以及产品包装物必须符合国家职业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要求；

2. 乙方负责运输，注明合同编号，备件实物应有标牌、合格证，标牌、合格证上名称、规格型号应与合同一致。

六、保证与索赔

1.违约责任

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任一方违约的，应向守约方支付合同总价款5%的违约金，并赔偿由此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保全费、差旅费、律师费等费用）。

2.逾期交货

2.1 因乙方原因造成合同产品（备件）逾期交货超过10天的，乙方除应承担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外，逾期交货5天后，每逾期1天再承担合同总价5‰的违约金，违约金从货款中直接扣除。

2.2 因乙方原因造成合同产品逾期交货超过20天的，甲方有权中止履行合同直至解除合同。中止履行合同或解除合同后，乙方除退还甲方已支付给乙方所有款项外，还应承担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 在质保期内出现供方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视乙方违约，具体违约条款如下：

3.1 所供备件主要技术参数（安装尺寸、技术参数、颜色、款式）有一项未达到合同约定要求的。

3.2 因乙方质量问题发生的相关整改费用由乙方自行承担，整改后仍不能达到约定要求的；

3.3 乙方应承担产品因质保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给甲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间接经济损失。

3.4 其他属于乙方原因导致质量问题的情形。

七、下列文件是构成本合同不可分割的部分：

1．本合同主要条款、补充条款（若有）及采购文件；

2．响应文件；

3．技术协议（若有）；

4．双方授权代表签字的书面文件。

九、合同争议的解决

1. 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代表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协商一致，向合同签订地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起诉。

2. 尽管已诉诸仲裁，除非另有协议，双方当事人应继续履行合同项下各自的义务。

十、通知和送达

1．本合同项下任何一方向对方发出的通知、信件、数据电文等，应当发送至本合同下列约定的地址、联系人和通信终端。一方当事人变更名称、地址、联系人或通信终端的，应当在变更后3日内及时书面通知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实际收到变更通知前的送达仍为有效送达，电子送达与书面送达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联系人：金河舟，联系电话：18268169118，联系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三墩紫金港科技城金蓬路372号，邮编：310030。甲方（ eq \o\ac(□,√)同意□不同意）接受电子文件送达，电子终端信息如下：移动电话：18268169118，传真：0571-88965306，电子邮箱：无。

乙方联系人：××××××，联系电话：××××××××××，联系地址：×××××××××× 。甲方（ eq \o\ac(□)同意□不同意）接受电子文件送达，电子终端信息如下：移动电话：××××××××××，传真：×××-××××××，电子邮箱：×××@×××.com。 

2．本合同约定的地址、联系人及电子通信终端亦为双方工作联系往来、法律文书及争议解决时人民法院和/或仲裁机构的法律文书送达地址，人民法院和/或仲裁机构的诉讼文书（含裁判文书）向合同任何一方当事人的上述地址送达的，视为有效送达。当事人对电子通信终端的联系送达适用于争议解决时的送达。

3．合同送达条款与争议解决条款均为独立条款，不受合同整体或其他条款的效力的影响。 

十一、合同生效、终止和其它

1. 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合同专用章后，本合同即生效。

2. 本合同一经生效，甲乙双方均不得擅自对合同内容（包括附件）做任何单方面的修改，所有修改或建议均应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并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有效。

3. 合同有效期满后，乙方仍应对合同设备的承诺寿命负责。

4. 本合同壹式  肆 份，甲方执  贰  份，乙方执  贰  份。

	甲方
	乙方

	发包人（章）：亚通电子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
	供方（章）：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紫金港科技城金蓬路372号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0571-88965318
	电话：

	传真：0571-88965300
	传真：

	开户银行：工行杭州三墩支行
	开户银行：

	帐号：19010301040024705
	帐号：

	税号：91330522MACDGF9M6C
	税号：

	邮政编码：310030
	邮政编码：


附件7：

质量保修书

需方（以下简称甲方）：亚通电子新材料（湖州）有限公司   

供方（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和乙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它法律法规，经协商一致就亚通电子皮卡车签订车辆质量保修书。

一、质量保修期
车辆免费保修期为    年（从验收合格之日起算起）。因甲方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缺陷）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保修期满后，终生维修，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二、缺陷责任期

车辆缺陷责任期为    个月，缺陷责任期自车辆验收通过并交付之日起计算。

缺陷责任期     个月后的七天内，甲方应退还剩余的质量保证金。
质量保修责

1．乙方必须有可靠的售后服务保障，有固定的维修服务点，能提供正常的技术、备品备件服务。
2．发生紧急事故需抢修的，乙方在接到事故通知后，应当立即到达事故现场抢修。

3．质量保修完成后，由甲方组织验收。
四、保修费用
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
五、双方约定的其他保修事项：  /  。

甲方（盖章）：亚通电子新材料           乙方（盖章）：

（湖州）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签字）
签约日期：2025年  月   日



